
研究生硕博连读证明书办理流程 

 

    已取得博士学位证书的硕博连读生可申请办理硕博连读证明书。 

    申请办理流程如下： 

 

领取博士学位证书后 

准备相应材料 

将材料交研究生院管理办 

博士学位证、硕士学位证复印件 

若未申请硕士学位可不提供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 

材料齐全，五个工作日内

领取硕博连读证明书 

研究生院管理办 

地点：四牌楼校区   逸夫建筑馆 205 

 

身份证复印件 

两寸照片 

本人申请（写清个人信息及申请理由） 


